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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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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包名称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14户不良资产包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不良资产包2014-0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新永茂科技有限公司

遂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

丽水市恒润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聚珍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聚兴包装有限公司

丽水市日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丽水市飞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新永茂科技有限公司

丽水市日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铝铝箔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截止2017年
1月13日）

999.96

926.63

2150

1000

499.82

2200

1500

1350

6284.75

737.36

1975.39

19623.91

债权利息
（截止债权
接收日）

59.96

90.39

196.93

101.21

60.19

104.66

62.23

200.14

232.42

42.55

83.45

1234.13

借款人状态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抵质押物情况

无

遂昌县金穗粮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遂昌县妙高镇凯恩路138号、140号、142
号商业用房，房产面积380.99平米，土地面积125.99平米。（正常使用）

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缙青路6号厂房及土地，房产：厂房面积16361.2平米；土
地面积16.95亩。（正常使用）

浙江聚珍园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龙泉市大沙五金汽配工业园区的商铺和住
宅，商铺面积1892.83平米，住宅面积2437.16平米。（正常使用）
浙江聚珍园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龙泉市大沙五金汽配工业园区的厂房，商铺
面积1892.83平米，住宅面积2437.16平米。（第二顺位抵押）。（正常使用）
丽水市日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汽车4S区M地块在建
工程，我办评估值：房产+土地总价4130.11。房产面积8416平米；土地面积
9.44亩。（租赁）
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房产，房
产面积7693.86平米；土地面积23.93亩。（正常使用）
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848号；三处商铺和一处办公楼；我办评估总值：2951.94
万元。抵押物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848号；三处商铺和一处办公楼，其
中商铺分别为38.90平方米、53.21平方米、438.85平方米；办公楼面积为
1598.89平方米，（租赁）。

抵押物已处置预计可回收138.47万

无

无

保证人情况

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1300）、李柔辉、朱海良
（1300）

王励平、吴生余、王丽香、遂昌县金穗粮业有限责任
公司(1333)、遂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存单质押215)

刘丽君、姚志伟（2970），丽水春城锁业有限公司
（3254），丽水金儿登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及法人黄路生
500万元、浙江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法人黄小毛
500万元（600）。

程汉友、程月琴、浙江聚珍园食品有限公司（2887）

程汉友、程月琴、杨戴宗、林世祺、浙江聚珍园食品有
限公司（500）
潘海丽、蓝献军（2421），丽水市亚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2421），丽水市日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421）
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2800）、张瑞晓、包
怡卫、包李鹏、包根文、李秋琴（1800）

裘汉华和裘彦（2000万元）、丽水市飞达摩托车经营
有限公司（2771万元）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朱海良，李柔辉。

浙江银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蓝献军、潘海丽

浙江银凯科技有限公司、丽水市东南合金铝有限公
司、梅文华、吴爱健、梅雷、张劼淳。

诉讼状态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止

未诉讼

执行中

执行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丽水地区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丽水地区

资产包（编号：COAMC-浙2017-丽水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 20858.04 万元，包含债权 11 户，涉及本金 19623.91 万元，利息 1234.13 万元。具体情况

见下表

（单位：万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
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王晨炜、刘操

联系电话：0571-87163176、0571-87163152
电子邮件：wangchenwei@coamc.com.cn; liuc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同时，我办近期拟批量对外转让浙江其他地区的不良资产包，将陆续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2月22日

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公告，请有受让意向者关注相关公告并与我办联系。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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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包名称

工商银行2014-02(浙商银行台州分行爱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资产收购)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3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2014-2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34户不良资产包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34户不良资产包

上海银行浙江地区52户不良资产包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201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爱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太昌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山河实业有限公司

天台美特胶带有限公司

温岭市田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台州市益鼎车业有限公司

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锐天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奥尔达洁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广盛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华盛体育中学

浙江豪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省三门县康安造纸厂

浙江新凯迪化工粉末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依斯特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恒剑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东方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台州凯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岭市长天电器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
2017年1月13日）

4300

1172.33

3444.28

102.13

5965

295.285303

1171.706301

4000

391.12

720

50.01

426.27

312

315.84

40.03

204.59

2.72

198.29

85.78

22537.83

债权利息（截至
债权接收日）

188.338421

88.72

180.58

0

1227.9

86.759153

307.829519

532.459835

78.42

252.25

72.93

107.41

233.98

152.64

32.65

20.45

5.19

82.05

42.58

3512.5569

借款人状态

停业

停业

破产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抵质押物情况

位于台州市新台州大厦D区四层商铺（空置），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631.92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945.77平方米

吴仙来、杨菊飞位于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湖头村新横大道，面积分别为305.55平方米和322.32平方米房
产，应巧婷、应丹婷、王晏乔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联民路55弄113号，面积为498.17平方米房产

玉环县珠港镇城关解放糖农场（玉环县汽摩工业园区），建筑面积为14152.92平方米以及相对应的23.37亩土地使用权

无

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湖北省随州市舜井大道73号1-7幢的房产，建筑面积9393.13平方米

无

1、三门亿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门县亭旁镇工业园区厂房（正常使用），土地面积3486.4平方米，建筑面积
3332.47平方米 2、台州亚达聚氨酯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门县滨海新城E地块E02-2403块地（空置），面积10620平方米

位于三门县健跳镇下沙1000吨级散货运码头项目5.4251公顷海域使用权（空置）

无

无

无

无

三门县海游镇园里村土地（11292平方米）

无

无

上海市宣桥镇南六公路699弄2支弄5幢426号、1242号、1223号、1229号、1241号、1213号、455号房屋

无

无

无

保证人情况

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停业）、项道铨、陈爱丽

台州东座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吴仙来、
杨菊飞、王怡富、杨莲芳、叶海波、应巧婷

浙江山河实业有限公司、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袁克计、苏玉燕

浙江雅阁工艺品有限公司、丁仲杨、林美芳、李进奎

温岭市翔泰置业有限公司，陈仁福、陈霄

台州市金港机电有限公司（停业）、应正君

浙江瑞朗汽车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停业）、浙江锐天科技有限
公司（停业）、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停业）、吴伟淡、吴元桥

铭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停业）、吴伟淡、吴敏妍

台州市迪峰箱包有限公司、邵再华、汪跃、林普徳、邵子福、杨福仙

台州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张启友、王云利

玉环县环华特种合金铸造厂

台州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蒋乐瑾、陈建定

浙江省三门县康安造纸厂、林小锁、陈志盛

台州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宏利塑料厂、浙江法拉迪节能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阮孟法、罗春林、阮直忠、台州欧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全洲家具有限公司、韩魏、郑萍

王剑、李中成

梁添、彭楚娇、阮孔生、梁健

台州业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潘素云、黄徳峰、黄亚平

王东华

诉讼状态

执行中

执行中

中止执行

执行中

中止执行

执行中

执行终结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未诉

执行中

未诉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台州地区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台州地区

资产包（编号：COAMC-浙2017-台州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26050.3869万元，包含债权18户，涉及本金22537.83万元，利息3512.5569万元。具体情况

见下表

（单位：万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
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联系人：王英俊
联系电话：87163432
电子邮件：wangyingju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同时，我办近期拟批量对外转让浙江其他地区的不良资产包，将陆续

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2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公告，请有受让
意向者关注相关公告并与我办联系。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2月20日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20日

（2016）浙0127民初4387号
徐英华：本院受理原告徐金花因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
民初4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英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徐金花担保代偿款20950
元及该款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
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40元，送达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英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442号

庄辉、王萍、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庄辉、王萍、陈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5442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950号

陈斌、宁波速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小坚与被告陈斌、宁波速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49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30号

王晓：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世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5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902号

林夏秋、杨天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林夏秋、杨天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5902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4016号

姜华、高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姜华、高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
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
娣、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5月22
日09时00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775号

邱永猛、冯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邱永猛、冯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
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7年5月22日09时30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962号

蔡祥怀、林晓琴、张赖花、蔡祥露、林起普、谢蔡娥：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2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